
建國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 
民國 97年 1月 30日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 為加強與校友間之聯繫，獎勵傑出校友表現，樹立校友楷模，發揚建國科技 

 大學精神，作為在校學生之表率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 

第二條  凡本校之畢業校友，具下列條件之一，足為後學楷模者，即具備被推荐資格: 

  （一）從事各類社會服務工作、造福人群，有傑出表現或其他特殊貢獻者。 

      （二）從事藝文創作、技藝創作、體育競賽、創新發明，有卓越成績表現者。 

      （三）主持機構或經營企業有優良成就，足以為表率者。 

      （四）捐資興學對本校建設發展有特殊貢獻者。 

       (五) 其他優良事蹟，獲國際知名團體或國家頒與獎章表揚者。 

 

第三條  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由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

各學院院長、通識中心主任、進修部主任、進修學（院）校校務主任、主任

秘書、校友會總會推薦代表三人組成，校長為主任委員並擔任主席，研發長

為執行秘書，委員均為無給職、由校長聘任之。 

 

第四條 凡具第二條規定資格之一者，由校友或社會賢達三人以上推薦，經各系(所)

務會議或系(所)校友會理監事會提名審查通過後，並經受推薦人同意，於每

年四月底前由系(所)主管或理事長提出「傑出校友推薦表」連同相關佐證資

料，向遴選委員會推荐之，其被推荐次數不限，但以當選一次為限。 

 

第五條 傑出校友表揚名額，每年以五名為原則。 

 

第六條 傑出校友表揚： 

     (一) 於學校重要慶典活動公開表揚傑出校友優良事蹟並頒贈「校友楷模」獎座。 

     (二) 傑出校友之光榮事蹟刊登於本校印刷刊物或電子傳播媒體。 

     (三) 安排傑出校友返校傳承生涯規劃及其心路歷程，引導學弟妹標竿學習。 

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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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委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
